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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6福建省“年度法治人物”推荐表
填写说明

1.“推荐地区或部门”，请填写各设区市、平潭党（工）委依法治市（区）办或省直有关单位。
2.姓名填写与身份证一致，出生日期填写年月（如：1980年1月）。
3.照片采用近期2寸正面免冠彩色证件照。纸质版材料可粘贴照片，也可彩色打印，电子版材料将照片插入推荐表指定区域。
4.集体名称请填写规范全称。
5.“是否为机关和事业单位等法人”一栏，如不是法人，请在“否”前□内打钩；如是法人，请在“是”前内打钩，原则上不参与本次评选。
6.“曾获主要荣誉”填写曾获市厅级以上表彰奖励情况，包括具体奖项名称、颁发机构、颁发时间等基本情况；无相关情况请填写“无”，不得留空白。
7.“主要事迹”力求简明扼要，重点突出、层次分明，限1000字以内。
8.“联系人”“联系电话”，请填写各设区市、平潭党（工）委依法治市（区）办和省直有关单位负责该项工作的人员和电话。
